研究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流程图及注意事项

研究生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注意事项：
1、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办法（试行）》，学生（包括研究生）在校期间采取一次申请、银行分期发放国家助学贷款的办法。只有新生同学在第一年入学时才可以申请国家助学贷款。
2、有意向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同学应在9月份入学前下载、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由当地民政部门审核盖章。9月份入学后，有意向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各位同学应将《上海外国语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贷款申请书（可手写）、入学通知书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两面印在一张A4纸上）、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等材料准备齐全，在研究生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以免耽误助学贷款的办理。
3、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中，“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认定”项目中的“民主评议”、“陈述理由”、“认定结果”、“学校意见”四项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学生管理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进行评定并填写。
4、各位同学应严格按照研究生部学生管理办公室规定的时间办理相关手续，如因同学自身原因延误办理，后果由同学个人承担。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学管办
毕业后按还款确认书要求按时还款





通知申请人准备材料





研究生部统一组织填写贷款材料





研究生部审核整理材料并统一递交银行





银行审核





给与指定帐户、合同等凭证、拨款至校财务处





毕业时与银行签订还款确认书或提前还款





入学前，由学生下载并填写《上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开学初，上交《上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及贷款申请书（A4可手写）





1、入学通知书复印件


2、身份证复印件


3、户口本复印件（含所有家庭成员）





1、银行和学生个人的贷款合同


2、银行及校学生处要求的其它材料





研究生部初审





校财务处发放贷款








